
炸濫機國恨痛紙報區共

1用 
1理 
部 
敗

fTHreHmKrT^
$1PENDER STREET EASTJ
〉 VANCOUVER, B.C， CANADA J

Vol. 11 No，36 fp 0 Box 339 Pboe, MArine ‘94')通hB@hhi0j8e 破ntp京1he 5〃】心e Tin心
Au止，rizc」as d，, cl,、. Lal, 
Post Office DeDarfinf, Ottawa

Friday Februarv !0 1950

^^

(

/

4^
1

沙
的
斯
訊
•
將
及
四
歳
之
天
眞
慌
 

漫
之
小
女
孩
槌
娜
•
去4
患
病
•  

9

 生 

霉
爲
不
治 

均
决
其
不
能
過
壘
超
•
由 

一
其
父
母
取
囘
家
，
但
她
卒
能
渡
過
聖
謝

・

K1 
子

紀

元

二

r
五

白

"

夏
歷
能
次
己
丑
年
;
二
月
任
四
日

海
外
霧
事
處
•
重
登 H
 際
舞
台
，
但
辦 

事
職
員 »
外
交
官
地
位
•
亦
不
能
享
受 

一
外
交
自
權
利•
與
館
事
館
人
昌
稍
■
差 

•
異
■

如
俄
广
些
少
合
作
 

世
界
可
望
和
平
成
功
 

英
中
學
慣
頓
十
日
統
饗
社
電
・
杜 

一
總
統
昨
謂
，
如
若
美 «
瘦
得
蘇
俄

些
少
鹹
意
合
作 

則
相
信
世
界
可
有
和 

平
底
功
之
希2
云
・

一
由
星
期
六
夜t
二
崎
起
生
効
力
•
去
年 

夏
間
•
圜
附
封
鎖
會
*
•
是
由
圍
白
沿 

海
岸
北
至
咼
麗
邊
界
•
現
在
期
!3
包
含 

全
域
海
岸 

惟
也
際
國
方
力
量 

僅
能

上

周

拒

絕

史

計

劃

 

中

俄

分

裂

痕

跡

越

深

聞
蔣
氏
已
接
納
恢
復
其
職
權

中
共
裁
併
小
黨
 

香
港
特
飢 
#
投
入
中
共
•
及
在 

北
平
被
優
容
之
少
數
黨
■
刻

IE 紛
紛
被 

一
中
共
合
倂
及
消
滅•

7

易
部
長
在
羅
馬
 

曜
馬
九H
合
衆
社
玄
•
加
車

伸
張
北
至
上
海 

南
至
膚
東
而
已
• 

一
大
貿
易
部
艮
考
氏•
昨
從
意
國
拉
巴
盧

代
表
各
地
區
• M
菜
及
政
治
團
體 

之
少
敝
黨
•
最
初
共
有
十
三
單
位
•
均 

恪
遵
^
合
陣
依
之
次
定
・
去
以
召
開
人
一
一 

民
政
治
偽
商
會
議
特
•
各
方
均 m
期
鼓
一 

等
少
嗽
黨
可
撞
若
干
槽
刀
- 

但
便
北
平
最
近
之
消
息
一 

II
拾
三 

少
數
黨
•
已
被
我
倂
賞
兩
大
黨
及
四
小

国
府
令

Hr
司
令
部
報
附
•
中
央
飛 
抵
羅 

機 
一 
諦
席
炸
上
海 
一•
天
■
昨
日
之
空
襲 I
 教

•
據
考
氏
稱
•
緡
彼
將
网
明
晚 

演
講
广
・

香
港
拾
日■
•
閲
中
立
方
面
消
息
稱
■
中
阈
共
產
党
内
部
之
固
際
與

！一

家 

主
義
派
之
分
裂
。
最
近
諜
形
激
烈 

裂
恒
之
深
，
恐
無
補
敕
。
從
北
牛
洩
出
之 

一 

消
息
表
示
毛
澤
東
與
周
恩
来
不
能
緩
受
史
達
林
提
出
上
洽
埋
中
■
計
制
，
因 

中̂

情
形
與
蘇
俄
不
同
•
而
且
七
然
未
有
具
本
人
對
中
國
之
主
眼
•
北
平
共
産
一 

園
家
主
義
派
對
於
毛
周
二
氏
久
留J
斯
科
不
返 

已
起
业
慮
同
 ̂
 
謡
會
紛
起

二
炸
毁
上
海
 K
力
啟
及
江
南
造
船
济
重

美
總
統

無
意
收
管
媒
礦

美
京
第
傳
«
 
拾H
統
一
社■

・
美

總
統

H-
魯
門
。
昨
謂
政
府
需
槽
接
管
煤 

英
京
不
概
頓
拾
日
合
衆
社T

关
礦
•
且
彼
小
人
亦
無
藏
睛
求
國
會
特
別 

能
科
學
家
布
斯
博
士 

是
日
談
原
一
授
儀
政
府
收
管
煤
礦
不
。

、̂
-
内

W
46^  

"
彳
号
绿
談
 

無
法
防
禦
輕
氣
炸
弾

傳
彼
二
人
已
失
去
自
由
•

福
犯
埋
由
稅
明
七
周
二
氏

▲
李
濟
琛
領
宣
黨 

IS

等
少
數
黨
•
一 

一
係
以
李
清
琛
能
口
之

68 
民
革
命
委<r

會一 
子
彈
及
輕
氣
炸
用
/
一
防
禦 

彼
謂
原
子 

i

n

.

 

上
 

攻
台
灣
•
不
過
用
以
篇
視 

一
爲
最
大.
，
委
員
■
現
已
與
有
共
產
主
万
及
例
氟
炸
渾
•
實
無
適
常
之
防
樂
法
一 

家4
義
派
•
"
使
有
發
生
效
變
。
而K
籍
以
阻
止
國
民
軍
向
*
 東
賢
陸
*
防
一
義
傾
向
之
前
圍
民
黨
兩
支
派
■
介
■
此
一•
其
唯 
一 
之
防 ̂

法 

乃
是
阻
止
原
子
一
一 

格
介
石
之
軍
隊
反
攻
•
至
化
、軍
强
攻"
灣
宵
事
•
其
成
功
之
希
望
乩
低
•
舟
一
 

— 

，
：
*

未
能
囘
國
， 
惟
謠
傅
措
未
能
退
止 

在
此
首
領
遠
離
之
際 - 
國
際

系
李
*

一
及
制
少
奇
兩
人
。
已
乗
機 

消
息
，
最
近
中
其
調
動
大 

111
至
平N

・
企
圖
控
制
全
園
• 
根 據■
通

香
港
電
市
能

工

解

决
 

香
淋
十H
-

美
聯
社
訊
■
香
港

兩
支
派
帥
陳
銘
摘
領
導
之
三
民
主
義
同
一
彈
及
例
批
彈
抵
迷
日
標
地•
或
首
先
炸 

志
極
合
會 

及
蔡
廷
鍇
領
坤
之
中
♦
國 
毀
製
造
此
種
炸
彈
之
中
心
堆
厶
・

「■
車
司 »
及
收
票
工
人
二
千
名
•
是
日 

一
恢
復
工
作 

終
結
七
個
星
期
之
總
罷
工 

二
資
方
已
即
允0
給
做
歷
新
年
花
紅
• 

一
幷
輪
工
奋
爭
問
題
移
交
仲
裁
局
處
决
云

山
島
本
来 

自
然
更
難

•
共
軍
摩
次
健
攻
独
未
得
逞
•
台
灣
防
務
更
强
固
•
進
攻

民
黨
民
生
促
進
會
•

三
黨81

合
之
後
•
以
李
濟
琛
任
主 

席
•
由
張
治
中
•
何
香
凝
•
陳
銘
樞
• 

蔡
廷
鍇
■
李
任
仁
•
等
六
人
任
副
主
席 

■
服
從
中Bi

共
產
黨
之
領
国
• 

▲
張
瀾
領
另,
黨 
第
二
最
大
少
數
一
政
府
文
件•
轉
用
白
帶 

因
紅
帶
乃
英 

黨
•
爲 
中
國
民
主
同
盟
・  

m

 
同
盟
。
將一

低
限
度
亦
須
兩
年
始
能
進
兵

其
以
台
海
難
攻
•
現
仍
主

度
廢
除
 

英
帝
國
習
尙

張
以
政
治
手
段
收
復
之
•

又
是H
台
北
宿
息
•
謂
焉
介
石
将
軍
已
接
納
其
親
偉
之
一
獻S
•
决
定
恢
復 

其
職
權
・
出
任
■
政
府
主
席
其
新
政
府
組
纖
之
細
單
•
僅
設
四
部
•
卽
園
防 

部 

行
政
部 

財
政
部
及
交
通
部
而IJ

云

美

機

出

海

搜

尋

潛

艇

*
 國
二
藩
巾
九
日
合
衆
社
■
■
莫 

海
軍
富
局
■
昨
派
出
戰
鬥
机
及
魚
雷
轟 

蜂w
 
四-H

一
架•
出
海
搜
索
「潛
水
艇
」 

。
紅
帶
不
適
於
用
，
而
且
白
帶
價
平
，
一
谭
兩
小
時
。
事
因
加
州
有
一 
工
人
♦
登 

國
人
民
敕
・
會
合
併
•
改
組
後
之
民
盟
一
較
爲
經
濟
公•

；

一
髙
観
望•
以
爲
看
見
壹
艘
不
明
國
籍
之

新
德
只
九H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，
印
一 

度
政
府 

是h
宣
佈
取
消
用
紅
帶
扎
縛
一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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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不
前
• 
若
趁
夜
間
航
行
"
時
有
遭
遇

港
紐
約
時
報
电
矶
・
最
近
由
於 

横
府
飛18

猛
襲
上
海 

引
起
共 

區
報
界
及
人
民
之 
一 
致
憤
怒 

上
湾
解
放H
報
利
用
連h
时
械 

<>蒜
炸
•
警
告
市
民
充
分
支
持 

解
放
定
海
及
台
灣
運
動 

虞
方 

皆
經
失
去
其
海
空
軍
之
基
地
・ 

即
無
%
繼
績
其
封
鎖
及

N
S

炸
行

一帝
周
色
彩
•
現
在
印
度
已 1
共
和
政
體

海
济
之
危
險
•
此
間
貨
倉
積
破
在
百
萬
一 

»6
以
上
•
師
實
國
俯
封
鎖
®
面
■
確
已 

■
相8
 効
力
•
因
連
貨
往
中
■
大
陸
之 

困
難 - 
聞
有
宣
部
將
連
往
錫 *
或
星
架 

坡 
右 

_
_
_
_
_
_
_
_
_
 

*̂
^̂
 ̂

在
東
京
失
事

幸

搭

客

十

人

無

恙
 

東
京
拾
日
*
•
合
衆
社
訊
■
加
拿 

大
太
平
洋
航
空
公
司
飛
機
   

V
架
・
昨
晨 

壺
時
在
東
豆
飛
行
塲
駛
過
升
空
路
， 
衝 

過
防
浪
堤 

向
東
京
灣
撞
去
，
彼
上
人 

員
九
名
及
搭
客
拾
人
■
除
受
軽
傷
外
幸 

無
大
碍
"
筋 «
是
由
香
港
開
來
•
到
步 

時
天
降
大
雨
•
衝
破
之
防
浪
堤
高
四
尺 

一
再
機
衝 

86
後 
停
於
堤
外
三
十
尺
淺 

水
處
•
各
搭
客
與
樹
員
•
由
救
生
艇
救 

出 

帶
囘
機
塲
醫
葯
室
一• 
略
事
醫
治
• 

国
能
自
由
行
往 

據
機
矯
代
官
人
云
。 

該
機
是
田
香
港
赴
溫
高
華
者
•
有
四
個 

«
動
機
•
此
次
失
事
•
撞
毀
甚
重
-
已 

不
能
復
修
•
其
尾
端 

仍
擱
置
於
防
浪

民
主
建
園
會
• 
中
國
晨
工
民
主
黨
• 
中

•
以
張
瀾
任
主
席
•
沈
鈞
儒
任
副
主
席 

其
餘
四
小
黨
爲 

中
國
致
公
黨
・ 

九
三
學
社
■
中 »
新
民
主
義
靑
年
團
■ 

及
台
灣
民
主
及
自
治
同
盟
等
・

潛

彼
乃
立
即
向
軍
事
 S
局
報
吿 

報
後 

即
派 «
大
隊
在
加
里

許

日

在

美
設
物
事
處
 

柬
京
几
日
  

^

■

合
衆
社
訊
♦
日
本

福
尼
亞
州
沿
海
捜
專
兩
小
時
•
信
果
並

政
府
接
納
美 m
之
軒
可 

是
日
準
備
在 
不

水
艇
 
厶
•

**-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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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科
學
家
計
劃
利
用
 

原
子
能
推
動
海
軍
船
艦 

英
京
偷
敦
八
日
統
 
一 
社
■
•
英
周 

供
給
部
是H
報
吿
•
謂
英
科
學
提B
 
用 

原
子
能
於
蒸
汽
渦
之
計
割
•
大
概
於
兩 

個
月
內
•
触
向
內
閣
呈
報
。
英
房
原
子 

能
科
學
.家 

現
有
兩
大
計
創
•
一 
爲
利 

用
原
子
能
梅
器
■
推
動
海
軍
船
艦
，
一 

爲
原
子
能
發
電
機
•
彼
等
相
信
此
種
試
 

驗
•
大
概
兩
年
可
吿
成
功
云
■ 

國
加
封
鎖

粵
省

西

南

海

岸
 

空
軍
三
襲
上
海

安

南

變

爲

國

際

戰

塲

 

台
北
拾
日
■
■
英
英
承
認
安
南
保
大
政
府
。
已

爲
•
該
報
乂
引
述
学
國
務
卿
文
 

持
遜H
前
所
謂
對
甲 «
人
民
料 

善
之
談
話
■
由
於
美 *
體
續
供 

給
*
民
黨
以
飛 «
及
其
他
各
超 

武
器
"
♦
便
成
慘
飴
屠
殺
中
國 

人
民
之
育
事
•
則
其
所
謂
親
善 

中

58

人K
云
云
・
無
非
政
治
騒
子
之
外 

交
辭
令
・
由
於
最
近
國
方
海
空
攣
之
加
 

强
活
動
•
共
軍
損
失H
漸
擴
大
。
电
般 

相
信
此
将
虚
早
中
共
進
攻
自
灣
之
诗
間 

■
毛
澤
束
及
其
他
要IE

所
以
滞
留
於
：2

7.- 

斯
科
避
遅
不
囘18

，
諒
是
請
求
蘇
软
电

南
之
痛
苦
內
俄
・
不 

共
和
國 

更
将
安
南
之
爭 

現
土
避
居
於
香
港
及
澳
門
與
 

從
實
現
，
因
法
國
人
数
十
年

一
能
迅
速
解
决 

北
平
與
莫
斯
科
城
認
胡
志
明
 

奪
"
變
爲
國
際
戰
爭
反
對
內
戦
之
安
南
頓
 

中
國
•
彼
等
認
法
車
繼
由
盤
漫
安
南
•
和
平
一

來
消
埋
欠
妥
•
土
人
憎
恶
法
或
極
反
， 
若
法W
央
然
撤
退
安
南
•
乂
恐
爲
共
產 

佔
据
，
大
部
人
民
仍
常
保
入
爲
法
國
之
走
狗
 

根
虞
之
所
組
織
•
法
墨
仍
操
南 

安
南
軍
權
■
外
交
及
特
務
隊 

惟
胡
志
明
則
反
爲
得
人
民
愛
戴
•
因

W-
界
二
次 

一
大
戰
時
一
胡
氏
任
游
雖
隊
長
•
得
中
國
之
甫
餉
子
彈
接
濟
•
向一:

軍
抗
戰
•
今 

: D
安
南
分
爲
兩
個
政
府
，可
如
法
取
無
法
擊
破
胡
志
明
、
據
可
靠
報
吿
稱
。
胡 

氏
爪
才
現
已
分
佈
於
法
車
後
方
之
城
市
，如
西
貢
及
河
內
等
地
•
常
常
勒
索
商
 

民
捐
助
軍
前
革
命 

卽
保
大
政
府
中
人
昌
， 
雖
憎
悪
胡
氏
之
施
行
共
產
•
但
賛 

一 
便
彼
之
進
行
國
家
主
義
 

彝
載
中
國
之
共
單
將
由
廣
西
越
界
衝
入
安
南
偽
助
胡
 

)
志
明
作
戰
■ 
但
此
未
必
質
現
。
前
任
法
國
首
相
里
諾
氏 

爲
搬
張
聲
勢
■
最
近

事
援
肋 

«
@
 
近

速
解
放
台
灣
有
關 

成一 

珠
江
三
角
洲
壺
帶2
襲 

木
舟
損
失
甚
大
"
行 

地
之
船
隻
。
白H
亦
裹

台
北
十
日
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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